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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
.

中国地质工作计划指导委员会

19 50 年 8月 52 日
,

政务院第 四十七次政务会议通过

设立 中国地质工作计划指导委员会
,

由政务院财政经济委

员会和文化教育委员会领导
。

任命李 四光为主任委员
,

尹赞

勋
、

谢家荣为副主任委员
。

2
.

中央人民政府地质部
195 2 年 8 月 7 日

,

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第十七次会

议
,

在听取周恩来总理关于成立地质部的说明后
,

通过决议

成立
“

中央人 民政府地质部
” 。

任命李 四光为部长
,

何长工
、

刘杰
、

宋应为副部长
。

地质部成立后
,

中国地质工作计划指

导委员会即行撤销
,

所有业务和人员并人地质部
。

3
.

中华人民共和国地质部

19 54 年 9 月 巧 日至 9 月 28 日
,

中华人 民共和国第一

届全 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在北京怀仁堂举行
。

根据

会议通过 的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》的规定
,

原
“
中央人民政

府地质部
”
改为

“
中华人民共和国地质部

” 。

李四光为地质部

部长
。

4
.

国家计划革命委员会地质局

19 7 0 年 6 月 2 2 日
,

中共中央批准国务院 《关于国务院

各部门建立党 的核心小组和革命委员会 的请示报告 》 称 :

“

建立国家计划革命委员会
,

由国家计划委员会
、

国家经济

委员会
、

国务院工业交通办公室
、

全国物价委员会
、

物资部
、

地质部
、

劳动部
、

国家统计局
、

中央安置小组办公室九个单

位合并组成
。

中央工业交通政治部撤销
。 ”

此后
,

地质部 即改

为
“

国家计划革命委员会地质局
” 。

5
.

国家地质总局

19 7 5 年 9 月 3 0 日
,

国务院 《关于调整国务院直属机构

的通知》决定
“
增设国家地质总局

” 。

孙大光任总局局长
。

6
.

中华人民共和 国地质部

第五届全 国人民代表大会 常务委员会第十一次会议
,

于 19 7 9 年 9 月 13 日下午举行全体会议
,

国务院副总理余

秋里受国务院委托
,

就设立地质部的议案作了说明
。

余秋

里说
: “

1970 年地质部撤销后
,

其工作由国家计委管理
。

19 75 年 国务院设立了国家地质总局
。

随着国民经济的发

展
,

地 质工作 为 四个现代化建设所 担负的任务 日益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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重
。

为了适应 四个现代化建设的需要
,

现有管

理机构函需加强
。

因此
,

建议将国家地质总局

改为地质部
。 ”

在听取余秋里副总理 的说明

后
,

会议决定设立地质部
。

孙大光为地质部部

长
。

7
.

中华人民共和 国地质矿产部
19 8 2 年 5 月 4 日

,

第五届全国人 民代表大

会常务委员会第二十三次会议通过决议
: “

将地

质部改名为地质矿产部
。 ”

8
.

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土资源部
199 8 年 3 月 10 日

,

第九届全国人民代表

大会第一次会议通过 国务 院机构改革方案
,

撤

销地质矿产部
。

国土资源部为新组建的四个部

门之一
,

由原地质矿产部
、

原国家土地管理局
、

国家海洋局和国家测绘局共同组建
。

保留国家

海洋局和国家测绘局作为国土资源部 的部管 国

家局
。

周永康同志任国土资源部党组书记
、

部

长
。

地 质 1999 年第 or 期

月只能的转变

1
.

新 中国建立后
。

无论是经济恢复时期还

是随后实行 的第一个五年计划
,

都对矿产资源

提 出了异乎寻常的迫切要求
。

在当时苏联援建

的著名 的 巧 6 项工程
,

地质类高达 47 项
,

占

30 %
,

这在当时是一个不小的比例
。

中央对地

质勘查工作进展情况的检查指导
,

不是以年
、

以

季度
,

而是以月甚至是以周为期进行的
。

中国

地质工作计划指导委员会和地质部成立初期的

主要任务
,

是进行地质找矿
,

为鞍山
、

大冶
、

包

头
、

石景山等几个
“

等米下锅
”

的钢铁厂解决急

需的矿产资源
。 “

一五
”

计划
,

国家规定地质部

门对 19 种矿产勘探出储量
,

工作结果是有 74

种矿产探 明了储量
,

其中铁矿探明储量 56 亿

吨
,

为 国 家计 划 探 明 2 4
.

7 亿 吨 储 量 的

22 6
.

7 %
,

不仅解决了
“

一五
”

等米下锅
”

的燃眉

之急
,

并为
“

二五
”

计划建设的 8 个大中型钢铁

厂准备了资源保证
。

2
.

195 5 年 9 月 8 日
,

国务院以 ( 55 )国三办

常字第 6 号 《指示》
,

指定地质部负责进行全国

矿产储量统计及编制矿产储量平衡表
。

赋予地

质部在这两个方面以初步行政管理的职能
。

3
.

1 9 5 7 年 6 月 27 日
,

国务院以秘齐字第

25 4 号 《关于地质部全国矿产储量委员会和全

国地质资料局工作任务的通知》规定
: “

地质部

的全国矿产储量委员会
,

是审查和批准各种矿

产储量的国家机关
。 ” “

地质部的全国地质资料

局
,

是统一管理 全国各 种地质资料的国家机

关
” 。

4
.

19 8 2 年 5 月 4 日
,

五届全国人大常委会

第二十三次会议通过决议
: “

将地质部改名为地

质矿产部
” ,

增加了矿产勘查
、

开发的监督管理

职能
。

5
.

1 9 8 6 年 3 月 19 日
,

第六届全 国人 民代

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十五次会议通过了《中华

人 民共和国矿产资源法》
。

使我 国矿产资源 的

勘查
、

开发走上了依法管理的轨道
。

规定
: “

国

务院地质矿产主管部门主管全国矿产资源勘

查
、

开采的监督管理工作
。 ”

6
.

19 8 8 年 12 月 2 0 日
,

国家机构编制委员

会批准了 《地质矿产部
“

三定
”

方案》
,

明确规定
“

地质矿产部的基本职能是
: 对地质

、

矿产资源

进行综合管理 ;对地质勘查工作进行行业管理 ;

对地质矿产资源的合理开发利用和保护进行监

督管理 ; 对地质环境进行监测
、

评价和监督管

理
。 ”

这是国家首次明确赋予地矿部履行四项

政府管理职能
。

《方案》还规定地质矿产部负责
“

组织实施 《矿产资源法》及配套法规
,

协助健全

和完善法规体系
,

负责组织地质勘查登记管理

及矿产资源开发利用登记和监督管理
,

对全国

各地矿管机构的工作进行业务领导
,

参与制订

有偿开采矿产资源 的法规
、

规章
,

维护矿产资源

归国家所有 的权益
。 ”

7
.

19 9 3 年 3 月 巧 日 一 31 日八届全国人大

第一次会议在北京举行
,

会议批准 国务院机构

改革方案
,

保 留地质矿产部
,

将原国家矿产储




